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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新奥光明公益基金会 

2023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

一、基本情况 

上海新奥光明公益基金会（以下简称本基金会）于 2018年 7月 16日经上海市民政局批

准登记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53310000MJ4951830U 号。法定代表人：陶然。注册资金：贰

佰万元。住所：上海市黄浦区普育西路 105号 3号楼辅楼 2楼 204室-5。类型：非公募基金

会。业务主管单位：上海市民政局。 

业务范围：开展扶贫济困项目、资助困难人群就医;资助与民政业务相关的其他公益活

动。（涉及行政许可的，凭许可证开展业务） 

二、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

本基金会管理层对基金会持续运营能力评估后，认为基金会不存在可能导致持续运营产

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，本基金会财务报表是按照持续运营假设为基础编制的。 

三、财务报表符合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的声明 

本基金会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和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的要

求，真实、完整地反映了本基金会的财务状况、业务活动情况和现金流量。 

四、主要会计政策 

1、 会计制度 

本基金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发的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及其补充规定。 

2、 会计期间 

本基金会以 1月 1 日起 12月 31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。 

3、 记账本位币 

本基金会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。 

4、 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

本基金会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，资产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原则。 

5、 外币业务核算方法 

本基金会会计年度内涉及的外币经营业务，按业务实际发生日（当月 1 日）市场汇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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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中间价）折合为人民币记账，月（年）末对货币性项目按月（年）末的市场汇率进行调整，

由此产生的汇兑损益，按用途及性质计入当期财务费用或予以资本化。 

6、 坏账核算办法 

    本基金会的坏账核算采用备抵法,坏账准备的计提采用账龄分析法，可按账龄分析,即对

账龄在一年以内的账款余额提取 10 %的坏账准备；对账龄在一年以上两年以内的账款余额

提取 15 %的坏账准备；对账龄在两年以上三年以内的账款余额提取 20 %的坏账准备；对账

龄在三年以上的账款余额，提取 30 %的坏账准备。 

本基金会的坏账确认标准： 

（1） 债务人破产或死亡，以其破产财产或遗产清偿后，仍然不能收回的； 

（2） 债务人较长时期内未履行其偿债义务，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法收回或收回的可

能性极小。 

7、 固定资产计价及其折旧方法 

固定资产是指为行政管理、提供服务、生产商品或者出租目的而持有的，预计使用年限

超过 1年，且单位价值较高的资产。 

(1)固定资产按取得时实际成本计价。 

(2)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（直线法）按固定资产的原值和估计使用年限扣除残

值率(原值的 5%以内)确定其折旧率，年分类折旧率如下： 

资产类别 使用年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

电子设备 5年 0-5%  19-20 

    (3)不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 

用于展览、教育或研究等目的的历史文物、艺术品以及其他具有文化或者历史价值并作

为长期或者永久保存的典藏等，作为固定资产核算，不计提折旧。 

8、 无形资产计价和摊销方法 

本基金会对购入或按法律程序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，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入账。各种无

形资产在其有效期内按直线法摊销。 

9、 预计负债的确认原则 

如果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，本基金会将其确认为负债，以清偿该负

债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予以计量，并在资产负债表中单列项目予以反映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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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该义务是基金会承担的现时义务。 

(2)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。 

(3)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。 

10、限定性净资产、非限定性净资产确认原则 

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（如资产的投资利益和利息等）的使用受到资产提供者或

者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定或（和）用途限定，则由此形成的净资产为限

定性净资产；除此之外的其他净资产，为非限定性净资产。 

11、收入确认原则 

收入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、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益或者服

务潜力的流入。收入应当按照其来源分为捐赠收入、政府补助收入、提供服务收入、投资收

益、商品销售收入和其他收入等。 

本基金会按以下规定确认收入实现，并按已实现的收入记账，计入当期损益。 

基金会在确认收入时，应当区分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和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。 

销售商品，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换给购货方；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

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，也没有对已出售的商品实施控制；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； 

相关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收入。 

提供劳务，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，应当在完成劳务时确认收入；如果劳

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，可以按照完工进度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。 

无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，在收到时确认收入；附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，在取得捐赠

资产或政府补助资产控制权时确认收入；但当基金会存在需要偿还全部或部分捐赠资产或者

相应金额的现时义务时，应当根据需要偿还的金额确认一项负债和费用。 

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，应当以其公允价值计算。捐赠方在向基金会捐赠时，应当提

供注明捐赠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的证明，如果不能提供上述证明，不得向其开具公益性捐

赠票据或者《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》收据，不得确认为捐赠收入。 

五、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

1.货币资金 

货币资金种类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 

现金 -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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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存款 4,109,821.11 7,569,414.52 

合  计 4,109,821.11 7,569,414.52 

2．应收款项： 

科目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 

应收账款 - 2,760.00 

其他应收款 3,000.00 3,000.00 

合  计 3,000.00 5,760.00 

3.应付款项： 

科目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 

应付账款 - - 

其他应付款 5,165.01 5,887.88 

合  计 5,165.01 5,887.88 

4.应付工资： 

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计提数 本期发放数 期末余额 

工资  29,369.19   438,000.00   434,049.22  33,319.97 

合  计 29,369.19 438,000.00 434,049.22 33,319.97 

5.应交税金： 

税种 期初未交数 本期应交数 本期已交数 期末未交数 

河道管理费  97.87  -  -97.87  - 

个人所得税  680.95  8,749.71 8,232.65 1,198.01 

合  计 778.82 8,749.71 8,651.84 1,198.01 

6.净资产： 

项  目 期初数 期末数 

非限定性净资产 4,077,508.09 5,834,991.49 

限定性净资产 - - 

合  计 4,077,508.09 5,834,991.49 

7.本年捐赠收入 4,813,131.60 元，其中：限定性捐赠收入 0 元；非限定性捐赠收入

4,813,131.60元。 

8.本年提供服务收入 0元，其中：限定性收入 0元；非限定性收入 0元。 

    9.本年政府补助收入 140.70元，其中：限定性补助收入 0元；非限定性补助收入 140.70

元。 

10.本年其他收入 47,245.41元，其中：限定性收入 0元；非限定性收入 47,245.41元。 



5 

 

11.业务活动成本 

项 目 本年发生额 

非限定性支出 2,974,509.17 

限定性支出 - 

合 计 2,974,509.17 

12.管理费用 

项 目 本年发生额 

1．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4,883.60 

2．行政管理事务物品耗费和服务开支 111,842.14 

3．行政管理事务所用资产折旧（摊销）及运行维护费用 - 

4．资产减值及处置损失 - 

5．记入管理费用的税费 672.00 

合   计 127,397.74 

六、理事会成员和职工的数量、变动情况以及获得的薪金等报酬情况的说明 

1. 列示本届理事会成员的姓名、工作单位、在本基金会领取报酬的理事人数、领取报

酬的金额： 

理事会成员 工作单位 领取薪酬金额 备 注 

陶然 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 0 理事长 

卯升晔 上海初迹科技有限公司 0 理事 

许平 国际奥比斯(美国)上海代表处 0 理事 

Congdon 

Nathan 

Greenleaf 

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0 理事 

李悦 北京盈科(上海)律师事务所 0 秘书长 

2.本基金会职工人数（不含支付劳务费人数），各部门职工数量、工资总额、人均月工

资（不含支付的劳务费）： 

部门 职工人数 工资总额 人均月工资 备注 

秘书处 1 - -  

发展部 2 318,000 13,250  

运营部 1 111,000 9,250  

七、在计算公益事业支出比例、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时需要具体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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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的事项 

计算公益事业支出比例时说明的事项如下： 

    项    目 数额 

上年度基金余额 4,077,508.09 

本年度总支出 3,103,034.31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2,974,509.17 

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  72.94% 

 

计算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时说明的事项如下： 

项    目 数额 

本年度总支出 3,103,034.31 

 

其中： 

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2,974,509.17 

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 14,883.60 

行政办公支出  112,514.14 

其他支出  1,127.40 

本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4.11% 

八、重大公益项目  

项目名

称 
收入 

支出 

直接

用于

受助

人的

款物 

项目直接成本 总计 

人员费用 制作、服务费 

资产使

用费用 

其他 小计  

广东佛山

支持因病

致贫人群

的白内障

复明健康

项目 

     200,000.00 200,000.00 200,000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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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光明未

来，视在

人为”防

盲治盲公

益项目 

     435,653.68 435,653.68 435,653.68 

爱笑的眼

睛 
     297,000.00 297,000.00 297,000.00 

毕节阳明

眼科项目

二期 

     248,748.20 248,748.20 248,748.20 

中国欠发

达地区综

合儿童眼

保健网络

探索 

     
1,354,328.8

3 

1,354,328.8

3 

1,354,328.8

3 

乡村弱势

群体眼健

康创新项

目 

     358,036.46 358,036.46 358,036.46 

九、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说明 

1、重要关联方 

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备注 

发起人 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  

2、关联交易        

关联方名称 科目 本期发生额 

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 管理费用 71,842.67 

3、关联方往来 

无。 






